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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規定依本校「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訂定之。

二 本系碩士班授予學位名稱為理學院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三 課程及修業規定

一、碩士班修業期限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在學期間至少應修畢30學分，其中包括：論文6學分、選修24學分(書報討論至少2

學分)。

三、所修課程需為碩士班課程，且以本系所開課程為原則，非本系課程須於選課前填

具「碩士班習修非本系課程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同意，繳至本系後得列入畢業選修學

分。如尚未確定指導教授，須經系主任同意。

四、須於撰寫學位論文前完成本校規定之「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課程，取得修課或研

習證明。

四 指導教授

一、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填具「指導教授同意書」繳至本系。

二、指導教授以聘請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為原則。

三、聘請外系或外校指導教授者，須先經系上同意，且須邀請本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

授。

四、因故更換指導教授，須填具「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陳請原聘、新聘指導教授及

系主任同意，繳至本系後始得更換。

五、更換指導教授時，原修課程須經新聘指導教授同意始得認列畢業學分。



五 學位論文格式請依本系公告「智慧計算暨應用數學系論文繳交格式及注意事項」撰

寫。

六 學位論文專業檢核：

一、修滿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並應於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研究領域相關之前提下，於

學校公告申請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之兩個月前，經指導教授同意，檢具下列文件提送

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進行論文專業領域與本系領域相符檢核，通過後始得提出申請

學位考試：

（一）歷年成績單

（二）論文初稿及其提要電子檔

二、未通過學位論文專業檢核者，一周後始得再次提出申請。若學生論文與專業領域

不符時，其指導教授應接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七 論文原創性比對：

一、通過本系學位論文專業檢核後，並經本校圖書館所提供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進

行論文原創性比對，排除參考文獻及數學式後，相似度以低於20%為原則。

二、在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數值旁簽名並請指導教授簽名後繳回系辦。

八 申請學位考試：

一、符合下列規定得申請學位考試：

（一）修滿本系規定之課程與學分。

（二）取得「學術倫理教育」修課或研習證明。

（三）通過本系學位論文專業檢核。

（四）通過本系論文原創性比對要求。

二、檢具以下文件至系辦理申請：

（一）學位考試申請表。

（二）歷年成績單。

（三）論文初稿及其提要。



（四）原創性比對結果(含本人及指導教授簽名)。

三、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前需提供論文及原創性比對結果給學位考試委員參考。

四、學位考試委員會置三人至五人，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由系主任提請校長遴

聘之，並由系主任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五、學位考試申請時限、考試日期、考試結果通知書送交登錄等事宜，依學校行事曆

及教務處學期公告資訊辦理。

六、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

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應令退學。

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依下列規定，方得辦理離校手續：

一、將論文全文電子檔完整上網建檔，並經本系審查通過。

二、繳交三冊論文至本系留存。

三、繳交二冊論文及學位論文網路公開授權書至本校圖書館。

十 獎助

一、通過兼任助教遴選，協助演習課教學者，可領取兼任助教獎學金。

二、經研究計畫主持老師同意，協助研究計畫之執行者，可擔任計畫兼任助理領取計

畫助學金。

三、指導教授視其研究成果或學業成績表現推薦者，得申請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十一 資源

一、研究室空間，配置電腦使用。

二、補助研究生論文影印本十本，五仟元為上限。

三、補助研究生參與研討會，於事前向系上提出經費申請，由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會

審核之。

四、文具、印表機耗材、投影筆等可向系辦申請使用，但限於研究或計劃上使用。

十二 本規定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與本校學則及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辦理。



十三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